
製表日期：110年02月06日表102-3-0(107年度)綜稅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繳納基本稅額
單位 合計 綜合所得淨額

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

有價證劵交易
所得

非現金捐贈金
額

員工分紅配股
時價超過面額

部分
申報大於歸戶 保險死亡給付

總額

基本所得額扣
除免稅額後之

餘額

保險給付
海外所得總額分位別

311第1分位 3669739 9327 44107 82513 28092 51 0 762681 199249 15555542742969

311第2分位 3791156 146394 49221 390028 7413 30 0 935692 451839 16904692262378

311第3分位 3733502 443443 64018 0 0 120 0 642182 21146 15878912583740

310第4分位 5054040 934974 50161 0 26053 127 0 1534772 650 29321552507953

310第5分位 13045114 3973282 31902 0 47884 56633 0 3102046 13892 114542035833366

1553合    計 29293551 5507421 239409 472541 109441 56961 0 6977372 686776 1922027215930406

一、說明：(一)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本表係統計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之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(二)合計欄為基本所得額，其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。
　　　　　(三)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。
　　　　　(四)申報大於歸戶，為申報基本所得額大於歸戶基本所得額之數值。
　　　　　(五)保險死亡給付淨額，為保險死亡給付總額減去免稅額之餘額。
二、本表使用說明：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，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，統計資料尚不完整，統計數據僅供參考。
三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四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
製表日期：110年02月06日表102-3-0(107年度)綜稅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基本稅額
基本稅額與一
般所得稅額之

差額

海外已繳納所
得稅可扣抵稅

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
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

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
分位別

第1分位 311111 310639 17715 292924

第2分位 338094 329071 2441 326630

第3分位 317578 277425 1192 276233

第4分位 586431 459645 21804 437841

第5分位 2290840 646160 76558 569602

合    計 3844054 2022940 119710 1903230

一、說明：(一)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本表係統計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之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(二)合計欄為基本所得額，其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。
　　　　　(三)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。
　　　　　(四)申報大於歸戶，為申報基本所得額大於歸戶基本所得額之數值。
　　　　　(五)保險死亡給付淨額，為保險死亡給付總額減去免稅額之餘額。
二、本表使用說明：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，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，統計資料尚不完整，統計數據僅供參考。
三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四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